
臺南市立東原國中辦理技藝教育業務作業程序說明表 

 

壹、作業程序說明 

一、組織「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委員會」。 

(一)擬定校內技藝教育實施方式。 

(二)審查校內技藝教育開辦計畫、經費概算表及申請表。 

(三)學生遴選與輔導。 

二、學生遴選作業。 

(一)針對八年級導師、輔導老師、學生及家長辦理技藝教育開辦計畫宣導

與說明會。 

(二)學生經家長及導師同意，填具推薦表送輔導室提交遴輔會遴選。 

三、依規研擬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 

技藝教育開辦計畫、經費概算表及申請表經遴輔會及課發會討論通過，送

局審查。 

四、送局審查。 

五、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六、參加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及成果發表。 

 

貳、重點工作 

一、檢視遴輔會委員組成是否符合法令規定；開會討論技藝教育實施模式、技藝

教育開辦計畫、經費概算表、申請表、學生遴選及輔導方式。 

二、召開遴輔會遴選學生及輔導。 

三、依相關規定研擬技藝教育開辦計畫及經費概算表，召開遴輔會及課發會討論。 

四、依時依規將計畫及概算表、申請表送局審查。 

五、依規辦理技藝教育課程。 

六、依規提報學生參與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及成果發表。 

 

參、法令依據 

一、加強國中技藝教育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

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1. 遴選前，針對八年級導師、輔
導老師、學生及家長辦理技藝
教育開辦計畫宣導與說明會。 

2. 彙整學生報名技藝教育課程推
薦表。 

3. 召開遴輔會遴選學生。 

臺南市立東原國中辦理技藝教育業務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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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技藝教育課程開
辦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組成遴輔會 

公告遴選結果 

實施技藝教育課程 

檢視委員組成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1. 加強國中技藝教育辦法。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生
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
關經費作業原則。 

1. 依規研擬技藝教育課程開辦計

畫及經費概算表。 

2. 召開遴輔會及課發會討論開辦

計畫及經費概算表。 

依規定時程將開辦計畫、經費概算

表及申請表送教育局審查。 

準備 

開辦計畫審查 

審查通過或補件後通過 

1. 公告遴選結果。 
2. 依實施計畫辦理技藝教育課

程。 

輔導室 

輔導室 

教育局 

輔導室 

輔導室 

結束 

依教育局審查
意見修正開辦
計畫及經費概
算表，再送教
育局審查。 

輔導室 

學生遴選作業 


